
2023年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第二批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耕

地质量调查与评价竞争性磋商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YNYX-2023-0917 

2.项目名称：2023 年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第二批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耕地质量调

查与评价。

3.磋商范围：2023 年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第二批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耕地质量调

查与评价面积为 6300 亩，最终提供的土壤检测报告必须由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

机构（CMA）出具并加盖公章。本项目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3.1 项目区耕地质量等级调查：

（1）资料收集整理：2023 年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第二批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范

围矢量数据、建成内容、竣工数据等资料收集与标准化处理；

（2）调查点位布设与基础情况调查：根据所收集资料制作项目区耕地分布图，并根据

项目耕地面积大小、地貌类型等因素布设采样点位，2023 年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第二批高

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面积为 6300 亩，按照 2000 亩一个点位，最少布设 5 个点位，每个

点采集两次土壤样品，分别为建成前与建成后，约采集 10 个土壤样品；根据布设采样点

位，开展土壤样品采集，并调查点位的土类、亚类、土属、土种、成土母质、地貌类型、

海拔、坡度、有效土层厚度、耕层厚度、耕层质地、耕作制度、林网化程度、灌溉能力、

灌溉方式、水源类型、排水能力、田间道路通达度等信息；

（3）土壤样品检测：采集的项目区土壤样品开展送检、化验分析等工作，检测指标包

含：容重、pH、耕层土壤含盐量%、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缓效钾，共 8 项；

3.2 项目区空间数据库建设：

（1）以项目区耕地质量点位调查数据经纬度信息为基础，建立高标准农田项目区调查

点位空间分布图；

项目概况：

2023 年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第二批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耕地质量专项调查评价的潜在供应商应在

云南禹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昆明市五华区科普路中段固地尚城商务中心 B 座 21 楼）获取采购文件，并

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 10 点 00 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2）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根据田块大小、土壤类型、利用方式等因素划分评价

单元，以项目区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表及土壤样品检测数据为基础，为评价单元赋值，建立

项目区评价单元图；

  3.3 项目耕地质量等级评价：

     按照《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关于征求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评价技术指导

手册（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的函》及《耕地质量等级》（GB/T 33469）国家标准，确定

弥勒市所属分区（华南区）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云南省红河州 2023 年云南省红河州弥勒

市第二批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耕地质量调查与评价，划分耕地质量等级（10 级）。

3.4 成果编制：

编制《红河州 2023 年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第二批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耕地质

量调查与评价》耕地质量等级分布图，含打印。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第五章。

4.预算金额：3.46 万元； 

5.最高限价：3.46 万元；

6.项目实施地点：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

8.服务周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采购方委托的工作任务完成为止；

9.质量要求：产品及服务质量符合国家、地方相关标准并满足采购人要求。

10.标包划分：本项目不分标（包）

1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申请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并具备有效的

营业执照。

2.申请人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书面承诺）。

3.财务要求：提供 2020～2022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或第三方审计的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至少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或损益表）。【若成立不足 3 年的则提供成

立至今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第三方审计的审计报告或公司内部自行编制的财务报表或银行

开具的资信证明文件或银行开具的资金证明文件】。注：2023 年新成立的不需提供。

4.投标人具有 CMA 资质的可自行出具检测报告，不具备的也可委托具有 CMA 资质的

第三方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提供承诺）。

5.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承诺）。



6.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

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

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的书面声明。

7.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没有被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中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须反映查询时间，提供自本项目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

止时间任意一天的网站查询截图或打印件），未被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列入不良信用记录。

8.供应商应承诺对所提交的业绩资料、信誉、证书、证件、证明的等资料的真实性负

责，一旦发现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的，招标人除取消其中标资格、没收磋商保证金外，并

向相关部门报告其不良行为。供应商将自行承担相关后果及法律责任。(自行承诺)

9.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标

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提供承诺）。

三、获取采购文件

1.时间：2023 年 12 月 6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2 日，每天 9：00 至 11：30，13：30

至 17：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

2.地点：云南禹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昆明市五华区科普路中段固地尚诚商务中心 B

座 21 楼）。

3.方式一：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现场领取，提供以下材料：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及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购买文件时提供）；

（2）若法人授权代理人购买文件的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及其授权委托书原

件、其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方式二：将方式一所要求资料及文件费缴纳凭证发送至 418088366@qq.com 邮箱，备

注公司名称及所报项目名称、联系人及电话。

磋商文件售价：磋商文件每套售价人民币 600 元，售后不退。

四、响应文件提交

1.截止时间：2023 年 12 月 18 日 10 点 00 分（北京时间）；

2.地点：云南禹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会议室（昆明市五华区科普路中段固地尚诚商务

中心 B 座 21 楼）；

mailto:%E5%B0%86%E6%96%B9%E5%BC%8F%E4%B8%80%E6%89%80%E8%A6%81%E6%B1%82%E8%B5%84%E6%96%99%E5%8F%91%E9%80%81%E8%87%B3yxdjxmkby@163.com


3.供应商应当在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前提交密封好的电子版响应文件（使用 U 盘

储存）和纸质响应文件，并送达规定地点。逾期送达或者未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密封的视为

无效文件，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将拒绝接收。

五、开启 
时间：2023 年 12 月 18 日 10 点 00 分（北京时间）；

地点：云南禹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会议室（昆明市五华区科普路中段固地尚诚商务中

心 B 座 21 楼）。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竞争性磋商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我公司

对其他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招标人信息

名    称：弥勒市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

地    址： 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

联 系 人：康老师

联系方式：0873-6123674

2.招标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云南禹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昆明市五华区科普路中段固地尚诚商务中心 B 座 21 楼

联系方式：0871-65355797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杨胜宇、赖俊春、董耀武、苏林

电     话：0871-65355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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